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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課 
約伯記 

風聞有你，親眼見你 
 

一、導論 
1. 約伯記指出人在“反常”的人生狀態中應該有的

思想和態度。當苦難臨到，應該怎樣去思想和面

對呢？“反常”是指在人生旅途中突然出現出乎

意料的痛苦和患難，改變了正常的生活狀態。 

2. 書名“約伯記”來自這卷書所記載的主要人物─

約伯。許多人懷疑約伯記只是虛構的故事，不是

真有約伯這人。但根據聖經的記載，我們可以確

認約伯記的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；而約伯這個

人，也是真實在歷史中存在的。舊約的以西結先

知（結 14：14）和新約的使徒雅各（雅 5：11）

都曾經提過約伯，而且都以他經歷過的事來證明

他們所傳講的資訊。 

 

二、第一回合的試煉（伯 1 章） 
A. 介紹約伯（伯 1：1–5） 

約伯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遠離惡事的人。他有 10

個兒女，又有許多牲畜和僕人，是當時東方的首

富。約伯既有敬虔美好的屬靈生命，又有富足美滿

的屬世生活，可說是個非常令人羡慕的人。 

 

B. 神接受撒但的挑戰（伯 1：6–12） 

1. 伯 1：6 的場景轉到天上。在天庭會議中，撒但

來到神面前，神稱讚約伯完全正直和敬畏神。沒

想到撒但嗤之以鼻（伯 1：9–11）。撒但的意

思是說，神既保守約伯一切平安，又賜給他一切

福氣，約伯當然會敬畏神，這有什麼好稀奇的

呢？撒但挑戰神，要神不再保護約伯，也不再賜

福他，那麼約伯一定馬上離棄神。 

2. 我們相信神，敬畏神，是否也因為神保守和賜福

給我們呢？在撒但眼中，這種對神的敬畏毫無價

值，一點都彰顯不出神的榮耀！撒但嘲笑神不過

是用好處來換取人的敬畏，並不是因為神本身真

的有什麼配得敬畏的榮耀！我們相信和敬畏神，

原因是不是也如此？能不能單單因為神是榮耀的

神而相信他、愛他、敬畏他？神相信約伯做得

到，因此接受撒但的挑戰，撤去對約伯的保護，

只是不准撒但傷害約伯的性命。 

 

C. 神勝了第一回合的挑戰（伯 1：13–22） 

1. 約伯開始遭受突如其來的災禍和苦難。他的家產

一夕之間被盜賊搶掠一空，牲畜和僕人被天火燒

滅，連 10個兒女都在天災中被奪去性命！ 

2. 約伯痛苦萬分，失去平安，也失去福氣，但是他

仍然敬畏神（伯 1：21）。第一回合的挑戰，神

勝利了。約伯果然單單因為神是榮耀的神而相信

他、愛他、敬畏他。 

 

三、第二回合的試煉（伯 2 章） 
A. 神再次接受撒但的挑戰（伯 2：1–6） 

1. 天庭會議再次召開，神在撒但面前再次稱讚約

伯，而且說出更加令人震撼的話（伯 2：3）。

神竟然把攻擊約伯的責任，攬在自己身上。“你

雖激動我攻擊他”當中的“你”，指的是撒但，

“我”指的是神，“他”指的是約伯。 

2. 神說是撒但激動神去攻擊約伯，這實在超過人能

理解的程度，也讓人難以接受。但在聖經裡面，

無論大事小事、好事壞事，神一貫的將所有事情

的發生最終都歸因到他自己身上。例： 

a. 出 4：11─在口啞、耳聾、目明、眼瞎 4 件事

中，只有一件是人認為好的，其他 3 件都是人認

為不好的；神卻說，這些事都是他所做的。 

b. 賽 45：7─神擁有至高主權，沒有任何事可以脫

離神而存在，也沒有任何事可以在神的意念之

外。所有事情的發生，必定經過神的允許，否則

沒有任何事情會發生。 

c. 太 10：29─耶穌也指出如果沒有神的允許，就

沒有任何事情會發生。雖然我們對這樣的真理難

以理解和接受，耶穌卻以此勉勵我們，不要害怕

試煉和逼迫；只要忍耐到底，神必定使我們得著

永遠的生命，因為神的心意總是好的。 

3. 無論發生什麼事要都相信神，持守信心，單單以

榮耀神為樂，就如神在撒但面前對約伯的稱讚

（伯 2：3）。 

4. 面對神對約伯第二次的稱讚（伯 2：4–5），撒

但卻認為沒想到約伯比他想像的還要自私自利！

只要不傷到約伯的性命，連失去財產和兒女，約

伯都可以不在乎。但只要神傷到約伯的骨頭和

肉，讓他感到性命受威脅，那麼約伯一定馬上離

棄神。神接受撒但第二次的挑戰，允許撒但傷害

約伯，只是不准到死亡的地步。 

 

B. 神勝了第二回合的挑戰（伯 2：7–10） 

於是撒但打擊約伯，讓他全身長了毒瘡，極其痛

苦。約伯仍然沒有以口犯罪，撒但再次受到挫敗，

從此不再出現在約伯記中。 

 

C. 約伯 3 個朋友出場（伯 2：11–13） 

約伯的 3 個朋友以利法、比勒達和瑣法，聽到約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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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受的災禍與痛苦，就相約去安慰他。他們看到約

伯的慘狀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放聲大哭，一

句話都不說，陪伴約伯 7天 7夜。 

 

四、約伯和 3 個朋友的對話（伯 3–31 章） 
A. 約伯咒詛自己（伯 3 章） 

經過 7 天 7 夜的靜默不語後，約伯開口說話了。雖

然他持守自己的純正，但因為所受的患難畢竟太過

痛苦，他一開口就咒詛自己的生日，希望自己從來

沒有出生，因為他覺得現在的痛苦比死更難受。 

 

B. 3 個迴圈的辯論（伯 4–31 章） 

1. 3 個朋友本來是來安慰約伯的，最初也做得很

好，只是陪伴在約伯身邊，與哀哭的人同哭。但

聽完約伯咒詛生日的喪氣之言後，他們開始責備

約伯，沒法接受他的心志竟然變得如此軟弱。 

2. 3 個朋友責備約伯怎麼沒有挫折忍受力呢？約伯

不是信靠神嗎？神是不會弄錯的，他全然公義、

賞善罰惡，約伯一定犯了什麼罪才會遭遇這樣的

患難（伯 4：3–6）。3 個朋友指控約伯，一定

是他犯了罪，甚至可能是他的兒女犯了罪，他們

才會遭遇這樣的患難。約伯要趕緊尋求神，承認

自己的罪，趕快認罪悔改，苦難才會結束，生活

才能復原（伯 8：3–7）。 

3. 約伯完全不能認同 3 個朋友對他的指控，他情緒

激動地反擊。他知道神是全然公義、賞善罰惡

的，但他也知道自己全然無辜，沒有犯罪。約伯

不明白為什麼會經歷這些苦難，他也渴望能夠到

神面前，為自己平反冤屈（伯 23：3–5）。 

4. 3 個朋友所擁有的智慧，是因果報應、賞善罰惡

的智慧，就是箴言的智慧─身處“正常”生活狀

態中應該擁有的想法和態度。可是約伯所經歷

的，是“反常”的人生狀態，需要另一種不同的

智慧來思考和面對。這種不同的智慧在哪裡可以

找得到呢（伯 28：20–23）？約伯知道，只有

在神那裡才找得到。在約伯還沒有辦法來到神面

前為自己平反冤屈之前，他所能做的，只有繼續

持守自己的純正，直到面見神的那天到來。 

 

五、以利戶提供的思考（伯 32–37 章） 
1. 這段經文記載一個年輕人以利戶對約伯遭遇苦難

的另一種思考。以利戶是什麼時候出現在他們旁

邊，約伯記沒有記載。但他從頭到尾把約伯和 3

個朋友的辯論都聽完了，他認為他們所講的還不

夠完全，因此出來陳明自己的意見。 

2. 3 個朋友的辯論內容比較集中在約伯遭受苦難之

前，認為約伯受苦是之前犯罪的結果。但以利戶

所著重的，是約伯遭受苦難之後，因為他發現約

伯所說的話有錯誤。 

a. 伯 33 章─約伯曾說自己是無辜的，神卻不斷找

機會攻擊他，也不回應他的呼求。以利戶認為這

樣的想法是錯誤的，神不需要做這樣的事。相

反，神常常用異象、苦難、天使來向人說話，要

拯救人離開罪惡，可是人常常不聽。 

b. 伯 34–35 章─約伯曾說自己是公義的，神卻奪

去他的公義；甚至說以神為樂是沒有益處的。以

利戶表明，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。相反，神才是

真正公義，他以公義來治理全世界。約伯所說的

話，是悖逆神、輕慢神的話，是狂傲虛妄的話。 

c. 伯 36–37 章─以利戶勉勵約伯，不要因為遭受

苦難就滿口批評，讓自己陷入罪中（伯 36：

21）。他勉勵約伯，在苦難中不要選擇罪孽過於

選擇苦難，反而要學會更多思想神奇妙的作為，

並且向神獻上更多的稱讚和敬畏。 

 

六、神在旋風中說話（伯 38–42 章） 
1. 以利戶說完後，神突然在旋風中向約伯說話！神

沒有回答約伯一直想問明的各種問題，也沒有給

約伯陳明案件、辨明冤屈的時間；反而不斷向他

提出各種問題，要約伯回答（伯 38–41章）。 

2. 神向約伯提出的問題，都跟大自然的創造有關： 

a. 伯 38 章─神向約伯提出有關天地星辰、雨雪海

洋、雲彩閃電等自然現象的問題。 

b. 伯 39–41 章─神向約伯提出有關山羊野驢、鴕

鳥馬匹、河馬鱷魚等動物世界的問題。 

3. 這些自然現象與各種動物都是神大能的創造，也

是人眼睛能看見的。如果約伯連這些能看見的都

無法回答和完全理解，那麼眼睛看不見的事物，

約伯又如何能夠明白呢（伯 42：2–6）？雖然

最後約伯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要承受沉重的苦

難，但因著他親眼看見神，真實地遇見神，他也

領悟到在面對“反常”的人生狀態時，一些應該

有的思想和態度，也就是面對苦難的智慧： 

a. 要知道神擁有至高主權，他萬事都能做；若沒有

神的允許，沒有任何一件事會發生。 

b. 神有自己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沒有人能攔阻。也許

我們一生都無法完全明白，但仍然要持續相信，

不要用無知的言語使神的旨意隱藏；換言之，如

果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，就寧可閉口不言

吧！千萬不要像約伯的朋友一樣，不斷用言語為

神辯護，結果卻惹來神的發怒。 

c. 要相信神是慈悲憐憫的，他的心意總是好的。因

為最後神也使約伯從苦境中轉回，賜給他加倍的

恩典。 


